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（共9项）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实施主体
	设定依据
	处理决定

	1
	资源税减免审批
	自治区人民政府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139号）
	取消

	2
	食用菌菌种检验员资格认定
	农业厅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、《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》（农业部令2006年第62号）
	取消

	3
	同意使用辅助技术生育技术证明核发
	县级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
	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
	取消

	4
	出版物发行单位变更法定代表人等登记事项备案
	自治区、设区市、县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主管部门
	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（新闻出版总署令第23号）
	取消

	5
	对外交往与合作提供国家秘密事项审批
	自治区保密局、南宁市保密局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
	取消

	6
	携带、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的批准
	自治区、设区市保密行政主管部门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
	取消

	7
	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审批
	设区市、县级国税局
	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印发〈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5〕51号）
	取消

	8
	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资格认定及退税审批
	设区市、县级国税局
	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7〕92号）、国家税务总局、民政部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《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优惠政策征管办法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7〕67号）
	取消

	9
	协定国居民申请享受协定税收待遇确认
	主管国家税务机关
	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4〕62号）
	取消


